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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二十二整改情况报告
一、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

序号二十二：

存在非法制砂洗砂现象。督察组在铁西区平西乡西八大村、铁东区城东乡永乐村发现三处制砂洗砂场，三户企业均为从外地购原料本地制砂洗砂，无经营许可，非法取用地下水，无污染防治设施，大量洗砂废水直排，造成水资源浪费及生态破坏。在河道采砂及矿山采砂禁止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对制砂洗砂非法生产经营活动疏于监管，易形成环境风险隐患。
二、整改目标

加强监管，坚决打击河道非法采砂行为，杜绝非法制砂洗砂现象。

三、整改措施

1.全面查访摸排,辖区各派出所对重点水域和重点矿区进行巡查。（公安分局）
2.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汇报，对发现问题需要整改的要求立即整改，对非法制砂洗砂的违法行为坚决打击处理。（公安分局）            
3.依法对河道进行监管，发现非法采砂、向河道排放污水行为依法进行查处。（林业和水利局）
4.对现行洗砂企业进行检查督导，完善各项相关手续和污染防治设施，不能在限期内完成的，责令停业关闭。（生态环境分局）             
四、整改效果

1.多次对重点水域和重点矿区进行查访摸排，未发现问题。

2.对涉石涉沙有针对性巡察和暗访，发现问题，及时汇报，立即整改对违法行为坚决打击处理。

3.林水局各级领导按升级督查要求进行监管巡查，未发现问题。

4.对现行洗砂行业逐一进行检查督导，督促其按照规范正常生产。

四平市铁东区关于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报告整改任务（序号二十二）整改情况的
 公示情况说明

根据《吉林省四平市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销号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对吉林省四平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向我区反馈的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序号二十二）整改完成情况进行公示。

整改任务：存在非法制砂洗砂现象。督察组在铁西区平西乡西八大村、铁东区城东乡永乐村发现三处制砂洗砂场，三户企业均为从外地购原料本地制砂洗砂，无经营许可，非法取用地下水，无污染防治设施，大量洗砂废水直排，造成水资源浪费及生态破坏。在河道采砂及矿山采砂禁止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对制砂洗砂非法生产经营活动疏于监管，易形成环境风险隐患。
整改目标：加强监管，坚决打击河道非法采砂行为，杜绝非法制砂洗砂现象。
整改完成情况：
1.多次对重点水域和重点矿区进行查访摸排，未发现问题。

2.对涉石涉沙有针对性巡察和暗访，发现问题，及时汇报，立即整改对违法行为坚决打击处理。

3.林水局各级领导按升级督查要求进行监管巡查，未发现问题。

4.对现行洗砂行业逐一进行检查督导，督促其按照规范正常生产。
公示时间：2023年7月31日至2023年8月8日，共7天。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联系四平市铁东区生态安全暨生态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电话：0434-3519908
附件：四平市铁东区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序号二十二）销号公示表

四平市铁东区生态安全暨生态
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7月31日    

四平市铁东区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序号二十二）销号公示表
	清单编号
	整改问题
	整改目标
	整改措施
	整改任务完成情况

	二十二
	存在非法制砂洗砂现象。督察组在铁西区平西乡西八大村、铁东区城东乡永乐村发现三处制砂洗砂场，三户企业均为从外地购原料本地制砂洗砂，无经营许可，非法取用地下水，无污染防治设施，大量洗砂废水直排，造成水资源浪费及生态破坏。在河道采砂及矿山采砂禁止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对制砂洗砂非法生产经营活动疏于监管，易形成环境风险隐患。
	加强监管，坚决打击河道非法采砂行为，杜绝非法制砂洗砂现象。
	1.全面查访摸排,辖区各派出所对重点水域和重点矿区进行巡查。（公安分局）

2.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汇报，对发现问题需要整改的要求立即整改，对非法制砂洗砂的违法行为坚决打击处理。（公安分局）            

3.依法对河道进行监管，发现非法采砂、向河道排放污水行为依法进行查处。（林业和水利局）

4.对现行洗砂企业进行检查督导，完善各项相关手续和污染防治设施，不能在限期内完成的，责令停业关闭。（生态环境分局）             


	1.多次对重点水域和重点矿区进行查访摸排，未发现问题。

2.对涉石涉沙有针对性巡察和暗访，发现问题，及时汇报，立即整改对违法行为坚决打击处理。

3.林水局各级领导按升级督查要求进行监管巡查，未发现问题。

4.对现行洗砂行业逐一进行检查督导，督促其按照规范正常生产。



— 10 —


